
附件2：

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监考教师职责摘要

一、监考是一项教学任务，监考教师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，严格履行监考职责，做好监考工作。监考教师必须认真领会并在监考过程中严格执行《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课程考核规则与违纪处分办法》。

二、监考人员应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，认真做好清场工作，并根据考场实际情况合理排定学生座位；考生进场后，监考人员必须逐一核对每一位学生的有效证件（学生证和身份证；补考还须持补考准考证）。对不带有效证件的学生不准其参加考试。监考人员不得迟到早退或中途擅自离开考场。为便于学生反映情况，监考人员应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部门公布在考场的黑板上。

三、开考前，监考人员须向考生宣讲考场纪律，向学生声明考核违纪的严重后果。考核期间，监考教师应分别在考场前后站立监考，不得看书、看报、谈天、接听手机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；不得与考生交谈有关试题内容或作任何暗示，不准以任何方式向学生泄漏试题答案。考核结束应准时收卷，不得擅自延长考核时间。收卷完毕应及时清点数量，如实填写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，并交开课二级学院。

四、监考人员有权、有责任制止考生的一切违纪行为。对考核违规或作弊者，应当场、及时指出其错误，保存好违纪学生的试卷和相关作弊证据，《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考场违纪情况现场登记表》（由监考教师分别填写）和《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考场违纪书证提取登记表》均需当场如实填写，并经涉嫌违规、作弊的学生本人签字确认，方可作为有效证据（违规、作弊学生拒绝签字确认的，经在场其他人员作为见证人签字后视同有效证据）提交教务部处理。

五、对不履行监考教师职责，违反上述规定，对学生作弊现象视而不见、隐瞒不报者，将根据《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教学与教学管理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。

六、二级学院或课程责任教师应事先做好新上岗的监考教师的指导工作。发现新教师因不明监考规范而工作不到位时，课程责任教师和二级学院须负牵连责任。

